
伊斯兰的第三个基础天课 

 
 

伊斯兰规定的天课制度，是为了平衡穆斯林的经济的分配。作为一名有

经济能力的穆斯林，把自己的一部分财物分配给需要财物的人，是他做人的

品性之一。天课又具有“强制性”，富裕的人从安拉赐予他的财富中，拿出一

小部分来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是他的义务。有些人缺乏普世之爱，只知道

聚敛钱财，放高利贷赚取更多利息。伊斯兰的规定恰恰与此相反，伊斯兰鼓

励与他人分享财富，帮助他人，使自己与他人都成为有利于社会建设的积极

因素。 

众所周知“天课“在阿拉伯语中的含义就是“洁净”，因为只有天课才能清

洁人贪婪之心。爱财是人之常情，但贪财则会减弱人对安拉的信仰。按人们

拥有的不同财富，交纳的天课的数目也不一样。需要交纳天课的财富包括—

—金、银、钱币、牲畜、农产品、商品。拥有这些财富达到一定的数额并且

期满一年后，都要交纳一定比例的天课。比如金银和钱币的天课率是百分之

二点五（2.5%）。 

如同礼拜一样，天课也可分为个人义务与社区义务。富裕的穆斯林用天

课解决那些贫困人的需求，表达对安拉的崇拜与感谢。伊斯兰认为财富的所

有者不是人而是安拉。认为财富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得来的，或追求金钱的目

的是为提升自己身价，这样的想法和作法都是受谴责的，在安拉看来，在这

样的动机之下追求财富数量的增加是没有多大意义的，这些财富也不会有益

于其拥有者，无论是在今世还是在后世。伊斯兰所鼓励的是获取财富，利己

济人，只有在这样的举意下，获取的财富越多越有意义。 



先知说：“一个人 ，他总是说：„我的财富，我的财富。‟除了你作为施舍施

散出去从而储存在安拉那里的、还有你喝了的、吃了的和使用了的以外，你

还有什么财富呢？” 

在伊斯兰看来，财富只不过是安拉赐予人的礼物而已。安拉可以使一个

人富裕，也可以使一个人贫穷。富裕的人有责任出纳天课，有需求的人有资

格接受天课。富人的财富中有穷人的权利。天课提醒人们自己拥有的财富是

来自于安拉的，是属于安拉的，是安拉相信他才赐予他的。规定天课的目的

就是为了考验人们的信仰，遏制人们贪婪的本性，以培养人的慷慨大方，舍

己为人的美德。并不是说安拉需要或接受天课。安拉广恩博慈，无求于人类

。安拉已承诺要原谅帮助困苦者，但唯一条件是以安拉之名交纳天课。交纳

天课只是服从安拉命令，不能也不应该要求世俗的利益，更不能沽名钓誉，

追求慈善家的名誉。交纳天课时不能伤害接受天课者的尊严，更不能让人家

觉得“我帮助你，我有恩于你。” 

有资格享受天课的人在安拉的经典中早有谕示。伊斯兰教法规定可以用

天课帮助穷人、孤儿、寡妇、释奴、负债者以及其他有需求的人。在《古兰

经》第九章第六十节中有详细的论述。天课诞生于1400年以前，在穆斯林社

会中其功能相当于当今社会保障的功能。 

犹太教和基督教都没有把释奴提高到宗教功修的水平。伊斯兰的独特性

在于用经济手段帮助奴隶获得自由，并把它提高到宗教功修的高度，鼓励人

们以此来获得安拉的喜悦。 

在四大哈里发时代，是由政府出面征收和支出天课的。在当下的穆斯林

世界，基本上是个人自愿交纳天课的，在某些国家也由政府出面管理。在穆

斯林人口比较分散的非伊斯兰国家，穆斯林可以委托伊斯兰慈善机构或清真

寺分配自己交纳的天课，或者直接交给穷人。一般情况下，宗教机构不征收

天课，但在某些清真寺有捐款箱，穆斯林可以自由地把天课放到那里。与天

课不同的是，施舍可在私下甚至秘密地完成，这样更好，更能表示自己意念

之纯洁。 

天课是属于信仰的法定性施舍，凡是穆斯林都必须遵守。此外，还有一

般随意性质的自由施舍。《古兰经》和圣训在多处强调这种施舍，这也是为

了满足穷人的需要。《古兰经》强调给款待贫民，给穷人衣食方面的帮助。

《古兰经》告诉我们谁给别人便利，安拉就给谁便利，谁帮助别人越多，安

拉就帮助谁越多，乐于助人的人，安拉永远关心他。 

 


